
《約翰福音》講義     第十一課   （本堂學習章節 18:1 - 19:42）   

 

【本堂鑰節】  

“耶穌嘗了那醋，就說，成了。便低下頭，將靈魂交付神了。”(約 19:30) 

 

【本堂重點】  

 主耶穌被捉拿 

 主耶穌受審 

 彼得三次不認主 

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 

 主耶穌的死 

 主耶穌的埋葬 

 

【本文】 

壹、主耶穌被抓捕（約 18：1-11） 

一、猶大帶兵捉拿主（約 18：1-9）  

二、彼得用刀護衛主（約 18：10-11）  

 

貳、主耶穌受審判（約 18：12 -19：16） 

一、 四本福音書記載，主耶穌一共有六次受審： 

 

 受審於 約翰福音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

第 1次 亞那 18:12-14，

18:l9-24  

   

第 2次 該亞法 18:24 26:57-68 l4:63-64 22:54-65 

第 3次 公會之前    22:66-71 

第 4次 彼拉多 18:28-38 27:2，11-14 15:2-5 23:l-6 

第 5次 希律    23:8-12 

第 6次 彼拉多重審 18:39-l9:16 27:15-26  23:13-25 

 

二、 約翰福音記載的主耶穌受審（約 18：12 -19：16） 

1. 主耶穌受亞那的審問（約 18：12 -23） 

1) 主耶穌被捆綁帶到亞那面前（約 18：12 - 14） 

2) 彼得第一次不認主（約 18：15 - 18） 

3) 耶穌的答辯（約 18：19 - 23） 

 

2. 主耶穌受大祭司該亞法的審問（約 18：24 - 27） 

1) 主耶穌被捆著解到該亞法那裡（約 18：24） 

2) 彼得第二次不認主（約 18：25） 



3) 彼得第三次不認主（約 18：26-27） 

 

3. 主耶穌受羅馬巡撫彼拉多的審問（約 18：28 – 19:16） 

1) 主耶穌被解到衙門那裡（約 18：28 -32） 

2) 彼拉多最關心耶穌是否是“猶太人的王”（約 18：33 - 37） 

3) 主受盤問，查不出有罪。猶太人寧要巴拉巴不要耶穌（約 18：38 - 40） 

4) 主受鞭打，還是查不出有罪。猶太人要求把耶穌釘十字架（約 19：1 - 7） 

5) 彼拉多的權柄是神允許的（約 19：8 -11） 

6) 彼拉多最終判主耶穌釘十字架（約 19：12 -16） 

 

叁、主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（約 19：17 - 37） 

一、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叫“骷髏地”（約 19:17-18） 

二、彼拉多用牌子寫上“猶太人的王”（約 19:19-22） 

三、 兵丁拈鬮拿主耶穌的衣服（約 19：:23-24） 

四、 主耶穌把母親託付給所愛的門徒（約 19:25-27） 

五、 主耶穌的死應驗聖經的預言（約 19: 28-31） 

六、主耶穌的骨頭一根也沒有折斷（約 19: 32-37） 

七、 四本福音書記載，主耶穌的“十架七言”： 

 

 經文 

1 當下耶穌說：“父阿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作的，他們不曉得。”（路加福

音 23：34） 

2 耶穌對他說：“我實在告訴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。”（路加福音 23：

43）  

3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，就對他母親說：“母親，〔原文作婦

人〕看你的兒子！。又對那門徒說：“看你的母親！”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自

己家裡去了。（約翰福音 19：26-27）  

4 約在申初，耶穌大聲喊著說：“以利！以利！拉馬撒巴各大尼？”就是說，我

的神：“我的神！我的神！為甚麼離棄我？”（馬太福音 27：46，馬可福音

15：34）  

5 這事以後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，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，就說：“我渴

了。”（約翰福音 19：28） 

6 耶穌嘗〔原文作受〕了那醋，就說：“成了！”便低下頭，將靈魂交付神了。

（約翰福音 19：30） 

7 耶穌大聲喊著說：“父阿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。”說了這話，氣就斷

了。（路加福音 23：46） 

 

 

肆、主耶穌被安葬（約 19：38 - 42）    


